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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5-005

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

第一条 为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管理，提高房地产开发

项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水平，提升住房品质和居

住环境，根据《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

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》、《山东省民用建筑

节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规划条件为台儿庄区2025-9号土地

提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。

第二条 宗地（项目）概况

2.1宗地号：台儿庄区2025-9号。

2.2坐落位置：

台儿庄区运河大道东侧、玉兰路北侧。

2.3用地规模：

规划总用地面积：28968平方米。

2.4使用性质：住宅用地、可兼容商业用地。

第三条 参加该项目土地使用权拍卖、招标或者协议出让的

开发建设单位或者个人，应当知悉并按照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

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国务院《地

名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(1998年修正)》、《关于

做好全市住宅区、楼宇命名更名审批工作衔接的通知》（枣民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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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22】35号)和《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用）》

等对开发经营本项目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。

本项目开发建设期限为36 个月，以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之日起至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计算。分期建设的房地产开发

项目分期确定开发期限。

第四条 本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应当严格

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住宅小区规划、设计规范、工程标准和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要求进行建设，并确保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

同步建设和同步交付使用。分期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配套的
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当在首期项目中按规划开发、建设并

满足居住使用条件。项目的配套建筑应当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手续，

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

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库（包括专用车库和共用车库内的车

位）、车位应100%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，与主

体建筑同步设计、施工和验收。同时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

（GB50763）要求建设无障碍车位。

电动自行车：规划建设集中停放电动自行车区域及充电设施。

第五条 本项目竞得人必须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图中标明公建

配套设施的规模、座落等，并及时向住房建设部门申报公建配套

建设计划。

第六条 本项目内供暖、供气等各类管线设施由土地竞得人

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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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供热方面

台中中路北侧，沿台中中路至林桥社区，有直埋供热管线。

管线位置在台中中路北侧绿化带内，埋深1.2m 至 1.7m，管径为

DN300保温钢管，供回水双管并排铺设。

6.2供气方面

该地块台北路有DN200中压管道敷设，埋深3-4米。接入条

件需要满足开挖及定向钻施工条件。

第七条 规划红线内的道路、绿化、路灯、环卫、健身场地、

海绵城市等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投资，按照第三条要求建设期限

完成。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：

（一）总则

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应在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

性详细规划的指导下，落实并分解年径流总量控制率、污染控制

率等规划控制指标，明确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内容。

海绵城市系统组合形式、各系统设施规模，应根据降雨量、

汇流面、径流控制目标、环境卫生状况及利用水量和水质要求，

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。

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应按源头减排、过程控制、系统治理的原

则，对源头控制系统、城市排水管渠系统和内涝治理系统进行统

筹协调，做到功能完善、空间集约、维护便捷、经济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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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用地竖向设计应引导雨水按规划汇流区域及高程进

入海绵城市工程设施。

海绵城市工程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得低于75.07%，应符

合《枣庄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要求。

（二）专项系统构成

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应包括雨水渗入系统、径流污染控制系统、

收集利用系统和调蓄排放系统。

其中，雨水渗入系统应包括下沉式绿地、透水铺装、渗透塘、

渗井、渗管/沟、渗透排放一体设施等单一或组合设施；径流污染

控制系统主要包括生物滞留设施、雨水湿地、湿式植草沟、植被

缓冲等生态处理设施及过滤设施、沉淀池、调蓄池等非生态处理

设施；统收集利用系统主要包括雨水收集、雨水存储、雨水处理、

雨水利用等设施；调蓄排放系统宜设置雨水调蓄设施。

（三）居住区一般规定

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包括小区场地、建筑、道路、

绿地、水体等方面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。场地设计应因地制宜，

保护并合理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、坑塘、沟渠等；优化建筑、

广场、道路的空间布局，有利于雨水汇入海绵城市工程设施；屋

顶坡度较小的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面，无条件设置绿色屋面的建筑

应采取措施将屋面雨水进行收集消纳。应优化道路坡向与道路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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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竖向关系，便于雨水径流汇入绿地。

小区绿地的竖向设计，应尽可能引导周边雨水汇入绿地。绿

地内的海绵城市工程设施规模应满足其对应的规划指标要求，并

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内涝治理系统有效衔接。

当下沉式绿地、透水铺装等设计不能满足规划确定的指标时，

应进行其他海绵城市工程设施的设计，并按所需蓄水容积或污染

控制要求，合理设计雨水桶、雨水花园、调蓄池及污染控制设施。

第八条 物业

1、物业服务用房按照建设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三至

千分之五配置，最少不低于一百平方米。具备水、电、采光、通

风等正常使用功能。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从物业服务用房中调剂。

物业服务用房由建设单位无偿提供，属于全体业主共有。

2、建设单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商品房现售备案前，

应当向物业主管部门申请划分物业服务区域。物业项目的建设单

位应当依法通过招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人。建设单位在申

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商品房现售备案前，应当将前期物

业服务合同、临时管理规约、住宅小区配套建筑和设施设备的清

单及其产权归属等资料报物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3、建设单位交付物业项目前，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，共同对物业共用部位、

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和验收的活动，并将承接查验资料报物业

主管部门备案。尚未办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手续的物业项目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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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业主。

4、商品住宅的业主应当在办理住宅交付手续前,一次性足额

交存首期维修资金。截至竣工交付尚未售出的住宅,由建设单位交

存首期维修资金。实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,建设单位应当交纳

的维修资金可从监管的预售资金中划转。建设单位应当与业主在

购房合同中约定业主按有关规定交存维修资金,并督促业主交存。

未按照规定交存首期维修资金的,建设单位不得向业主交付房屋。

第九条 本项目应当满足以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要求

建筑节能方面：本项目应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。

居住建筑执行节能83%要求；公共建筑自8月 1日起全面执行节

能78%要求。

本项目应按照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执行绿色

建筑设计标准的通知》（鲁建设字【2016】3号）、《枣庄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关于部分民用建筑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的

通知》（枣住建科设字【2017】10号）要求，工业项目中的民用

建筑按照不低于一星级绿色建筑实施，若为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

资为主（含国有资金）的公共建筑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，应当

按照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，并获得相应的绿色建筑标

识。其他新建民用建筑（3层以下居住建筑除外），应当采用国家

和省规定的绿色建筑标准。

城市、县城、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民

用建筑（3层以下居住建筑除外）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，应当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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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国家和省规定的绿色建筑标准；新建高度100米以下城镇居住

建筑、农村社区、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建筑，应安装太阳能热水

系统。

本项目若为公共建筑应当安装用能分项计量装置，机关办公

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当同时安装节能监测系统。

装配式建筑方面：若为新开工的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

的建筑工程，特别是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项目应全面按照装配式

建筑标准建设；其他商住项目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规模不低于

总建筑面积43%。以上住宅项目应按照装配式建筑面积3-5%的比

例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方式进行建设，其配套建设的幼儿园等

教育公益设施，应当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筑。

第十条 无障碍设施相关规定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居住建筑居住区、公共建筑等，应当严

格落实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GB55019、《无障碍设

计规范》GB50763、《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技术标准》DB37/T5236

等规范标准。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时优先选用省工程建设标准设计

《无障碍设施》L23J907，无障碍通行设施、服务设施、信息交流

设施的设计不低于有关标准规定，并明确位置、数量、选型等基

本要求。建设单位应按照《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》

GB50624，对无障碍设施的地面防滑性能扶手和安全抓杆受力性能

等进行验收，并在竣工验收报告中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完成情况。

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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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验收投入使用。新建的无障碍设施应当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

相衔接。同时，城市新建项目要按照儿童友好城市相关标准设计建

设。

第十一条 本项目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满足人防设计要求。

第十二条 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

11.1 该地块建设在施工前要安装装配式围挡，主干道不低

于2.5米，次干道不低于1.8米。

11.2 请开发企业严格执行用地规划条件规定进行开发建设。

第十三条 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》有效时限

（一）本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》有效期1年。

（二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在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

意见书》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出延期。住房

城乡建设部门同意延期的，延长期限最长为1年。
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》有效期届满后，自

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未提出延期要求或者延期后在有效期内仍未出

让土地的，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》作废。

第十四条 本《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》一式肆份，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贰份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开发建设单位各

执壹份。

台儿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7月 21日


